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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营业管理部

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小面额现金供应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流通中中小面额人民币服务、管理，完

善流通中人民币券别结构，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，根据

《中国人民银行法》《人民币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特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银行业金融机构是指在西安辖区

依法批准设立的办理人民币现金业务的国有商业银行、股份

制商业银行、邮政储蓄银行、外资银行、村镇银行等金融机

构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中面额现金是指20元、10元、5元

面额的人民币；小面额现金是指1元、5角、1角面额的人民

币，合称中小面额现金。

第二章 中小面额现金备付制度

第四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按照券别备付要求，加大各

营业网点（不含自助网点）中小面额人民币的备付数量，切

实满足市场对中小面额人民币的需求。

第五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（简称银行网点）应

按照现金业务柜台（高柜）数量配备中小面额现金。每个高



-3-

柜 10 元以下各券别（含 10 元）分别不得低于 500 张（枚），

即当日营业前该银行网点应配备的 10 元以下各券别（含 10

元）现金备付量不得低于高柜数量×500 张（枚）。

第六条 各银行网点在客户需求超出所备付的中小面

额现金金额时，银行员工须向客户说明情况，并主动提出为

客户办理预约或联系本行中小面额现金主办网点进行兑换，

坚决不得推诿客户到其他商业银行营业网点。中小面额现金

预约兑换响应时间一般不得超过 3个工作日。

第七条 各银行网点对外支付的中小面额人民币应符

合流通人民币标准，不得以任何理由对外支付不宜流通人民

币。

第三章 中小面额现金主办网点、主办银行制度

第八条 在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营业管理部发行库

开户缴取现金的各银行业金融机构（以下简称“开户银行”）

均为中小面额现金主办银行。主办银行负责办理当地非开户

银行不能承担的数额巨大的中小面额现金兑换业务。

第九条 各开户银行应指定一家离本行现金中心距离

相对较近的营业网点作为本行的中小面额现金主办网点，负

责办理超出当日一般营业网点备付数量的中小面额现金兑

换业务。主办网点当日营业前各券别中小面额现金备付量不

得少于 5000 张（枚）。主办网点应认真总结分析当地对中小

面额现金的需求规律，备足中小面额现金数量，无特殊情况，

应保证客户合理的兑换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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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各开户银行应将其确定的中小面额现金主办

网点及时向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营业管理部货币金银处

备案。

第四章 中小面额现金服务管理

第十一条 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将中小面额现金主办

网点、预约兑换方式、投诉电话等信息在网点营业场所、大

屏幕和网站等明显位置予以公示。

第十二条 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与以小面额人民币回

笼为主的公交、地铁公司等单位和以投放为主的大型超市、

批发市场等单位有效对接，实行回笼硬币优先供应，降低硬

币供应成本，提高硬币供应效率。

第十三条 各银行网点要与周边商户建立中小面额人

民币供应服务联系机制，主动了解周边商户的用币需求和习

惯，积极提供中小面额人民币服务。

第十四条 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适当增加硬币自助兑

换机、硬币清分机等设备数量。根据硬币收付业务实际发生

情况，按照营业网点 30%的比例，分别配备至少一台硬币清

分、包装机具；远郊区、县级（含无库区、县域）银行业金

融机构须确定一家营业网点为硬币服务主办网点，配备至少

一台硬币清分、包装机具，确保硬币收付渠道畅通。

第五章 中小面额现金供应检查监督

第十五条 人民银行将加强对辖区各银行业金融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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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小面额现金供应的检查，重点检查各银行网点中小面额人

民币备付数量以及柜面中小面额现金服务情况。

第十六条 对于中小面额人民币服务较差的银行业金

融机构，人民银行将约谈其主要负责人，督促进行整改，同

时将其列入重点检查对象，加大检查频率和范围；对问题比

较严重的银行业金融机构，将在辖区内予以通报批评。

第十七条 对中小面额人民币服务较好的银行业金融

机构，人民银行将在辖区内予以通报表扬，在全辖推广其做

法。

第十八条 人民银行将中小面额现金服务情况纳入对

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年度评选考核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九条 本办法实施前所制定的关于中小面额现金

供应的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符合的，依本办法为准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《中国人民银行

西安分行营业管理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西安辖区小面额现金

供应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西银管发〔2013〕18 号）同时废止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营业管

理部负责解释。


